湖北医药学院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（MPA）导师遴选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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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职称学历
[bookmark: _GoBack]具有副教授（副研究员）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历学位，在公共管理相关专业领域工作3年及以上。

二、科研基本条件（近三年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）
1.近三年，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厅（局）级以上科研课题，或横向课题、咨询课题，有足够的研究经费。
2.以第一作者/通讯作者在北大中文核心及以上级别期刊上发表专业相关论文1篇；
3.获市级以上人文社科奖或教学成果奖1项；
4.担任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主编、副主编；
5.出版学术专著1部；
6.编写教学案例入选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案例库，或担任指导老师参加MPA案例大赛并入围省级以上决赛；
7.在省级以上报纸（理论版），以第一作者发表文章1篇；
8.撰写调研报告或决策咨询报告1篇，被县级以上政府部门采纳或获得市级领导批示。

	公共管理
	行业导师
	 一、基本条件
1．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作风正派，治学严谨，身体健康，年龄一般不超过60周岁；
2．有足够的时间履行导师职责，能够按要求开展实践教学；
3．本科及以上学历；
4．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硕士以上学位、中级技术职称满3年，或在政府部门、企事业单位、行业协会等担任重要的技术或管理职务。

二、能力要求
1. 具备较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公共管理实践经验，熟悉公共管理的学科领域，愿意为MPA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事业做出努力和贡献‌；
2. 在本行业领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良好的社会声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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